
- 1 -

南 阳 市 教 育 局
教基二〔2016〕184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南 阳 市 教 育 局
关于下达 2016 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的通知

各县区教体局（教育局），城乡一体化示范区，鸭河、官庄

工区社会事业局，油田教育中心，局直各普通中学:

按照《南阳市教育局关于编制 2016 年普通高中招生计

划的通知》（教基二[2016]153 号）文件要求，各地各校上报

了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建议。市教育局经研究，编制了全市普

通高中招生计划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一、要坚持持续提高质量，逐步扩大规模。全市招生计

划按照“统筹规划，质量第一；实事求是，切实可行”的原

则，以提高整体办学效益为宗旨审核确定，以期推进优质学

校优质发展，拓展其它学校发展空间，促进不同基础学校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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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内涵发展，进一步提升全市普及程度。

二、要严格执行招生计划，实行双向监控。按照省教育

厅网上录取部署，招生计划全部实行系统监管，各地各校要

自觉维护计划的严肃性，既要加强考生志愿分流，指导考生

量才报考，确保完成招生计划；又要严格落实计划限量的录

取原则，不得随意变更计划或超计划招生。要强化计划分类

管理，严格落实省市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招收分配生的比例为

学校招生计划的 50%。建立分配生监管制度，切实加强招生

计划管理。

三、要加强招生计划宣传，确保阳光招生。各地各校要

广泛宣传招生计划，使学生和家长都明确每所普通高中学校

招生录取人数、录取原则，畅通家长咨询渠道，认真解答社

会质疑，公开公正落实招生计划，确保录取工作在阳光招生

中实施。

附件：南阳市 2016 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

2016 年 6 月 9 日


